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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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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嘉法宣

因楼盘烂尾无法交付，购房者与开发商解除合同后，

剩余银行按揭贷款还要继续还吗？近日，嘉兴中院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例，判定由开发商承担剩余贷款的还款

责任。

2014年，上海的许先生在嘉兴某楼盘购买一套别墅，

向银行按揭贷款392万元。许先生支付首付款后，银行将

贷款发放给开发商，后开发商因资金问题无法按时交付房

屋，造成该楼盘烂尾。

2018年，开发商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经破产管

理人调查，涉案楼盘未竣工验收，不符合交付标准，随即书

面通知许先生解除其与开发商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之后许先生因无法再取得房屋所有权而停止向银行支付

月供。2020年，贷款银行向法院起诉，要求许先生继续支

付剩余贷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许先生与银行签订的《个人购房

贷款及担保合同》约定，“贷款发放后，借款人或抵押人与

售房人或其他第三方就该房产有关质量、价格、权属、条件

或其他事宜发生的任何纠纷，均与贷款人无关，贷款人有

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本合同项

下的全部或部分贷款”。故判决上述合同解除，许先生归

还银行借款本金和利息（含罚息）合计220余万元。

一审判决后，许先生不服，提起上诉。

嘉兴中院二审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个人购房借款及

担保合同解除后，许先生应否承担剩余贷款的还款责任。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

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

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

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开发商因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无

法向许先生交付房屋，致使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许先生

主张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依据充分，应予支持，

故开发商应承担剩余贷款的还款责任。

至于《个人购房贷款及担保合同》的约定，二审法院认

为，该条款系银行为重复使用而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其

中与最高法解释相抵触的内容，加重了许先生的责任，该

条款对许先生不具有拘束力。

最终，嘉兴中院二审判决银行提出的由许先生归还剩

余贷款、支付利息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广西高院

有些业主买房后并未入住，房子成为空置房，这些人

总有疑问“为什么没有住进去，也要交物业费？”“我没住就

没享受物业服务。”

那空置房要不要交物业费呢？记者日前从法院获悉

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案件，房屋空置拒不缴纳物业费的当

事业主杨某败诉，被判交纳拖欠的物业费。

2015年5月，杨某在湖南省平江县某小区购买了一套

住宅，并办理了收房手续。同年，杨某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

业服务协议。此后，由于杨某一直未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

多次致电催交，但杨某以未真正入住为由拒不交纳物业费。

2020年9月，物业公司将杨某起诉至平江县法院，要

求杨某支付物业费，并承担近千元的违约金。

杨某辩称，其房屋在交付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既未

对房屋进行装修，也未居住或使用，根本未享受过物业公

司提供的任何服务，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和违约金。

而物业公司坚称，虽然杨某的房屋处于闲置状态，但

物业公司仍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设施的维护、小区的整

体绿化和保洁提供了服务，故杨某理应交纳物业费，并承

担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作为业主，物业公司依据双

方签订的合同为杨某提供物业服务，因此，当事人之间系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杨某应按物业服务合同及相关规定向

原告交纳物业费。杨某辩称办理入住手续后未实际居住，

未享受过物业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

和违约金的主张，不予采纳。依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判决杨某支付2015年至2019年12月31日的物业费。

审理法官认为：“交纳物业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

本合同义务。”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经书面催交，业

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

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

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

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物业服务具有公众性，它的价值在于在满足公共性服

务的同时，达到对整个居住环境品质的提升，最终体现在

对业主个体的服务价值。物业管理费的构成包括保洁费、

保安费、绿化费等，大部分是为全体业主公共部分的管理、

共用设备设施维护费用，并非针对专门某个业主的服务。

虽然房屋空置，但小区卫生仍需天天清洁打扫，公共秩序

必须时时巡查维护，所有设施设备如电梯、消防等费用也

要正常支出。根据已经实施的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人已

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

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新华社 李雄鹰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网

络侵权责任纠纷案。该案件中，测评博主

因未对受害公司的相关产品进行亲身体

验、也未经适度查证，而发表诋毁言论，

侵犯了荣耀终端有限公司的名誉权。法院

判决该测评博主向原告荣耀公司赔礼道

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据法院介绍，小江（化名）是一名拥

有10万+粉丝的微博加V用户，用户名为

“小江测评”（化名），其微博账户认证为

“数码博主”。2021年2月至5月，小江在

其微博上连续发布了一系列针对荣耀

V40、Play5t、畅玩20以及x7平板电脑

等多款数码产品的评价。荣耀公司认为小

江持续发布诋毁、诽谤荣耀产品的内容，

侵犯了荣耀公司的名誉权，故将其诉至法

院。小江辩称，案涉微博内容是对产品的

客观褒贬评价，文中涉及部分贬义内容是

引用、转发自其他网络用户，且其并未通

过发布案涉微博内容获利。

法院认为，小江作为一名“数码博

主”，对于荣耀公司数码产品的微博言论

均不是经过其本人对产品的测评或体验而

发表，也未经适度查证；小江在发表案涉

相关微博言论时并未注明转载信息的来

源，也未以标识“转发”字样等方式告知

内容来源，且部分言论明显具有侮辱性

质；小江在发布转载的微博时，并未完整

客观地呈现所转载的原文内容，存在恶意

拼接其他用户评论、选择性引用转载文章

中贬损言论的行为。

因此，法院判决被告小江于该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其微博账号

首页置顶发布道歉声明，向原告荣耀公司

赔礼道歉，为原告荣耀公司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并向原告荣耀公司赔偿经济损

失。该案判决已经生效，小江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危害性，在微博发布了道歉声明。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朱晓瑾提醒，在

吃穿住行均可测评的网络环境下，测评博

主在发表关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评论时，

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基于自身消费体

验或真实可靠数据，不得借机诽谤、诋

毁、损害生产者及经营者的名誉、商誉，

如逾越法律界限侵害企业名誉权，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辨明真假

近日，有群众向国家移民管理局查询求证，“网

上流传北京等地恢复了出国旅游等因私护照办理和

换发，是否属实？现在以普通探亲、旅游等事由出境，

可以换发护照吗？”国家移民管理局2月12日发出郑

重提醒，相关网上信息为不实消息！

新华社 曹一 作

楼盘烂尾，购房者要继续还按揭？
法院：剩余贷款由开发商返还

房子空着，业主该不该交物业费？
法院：这是业主的基本合同义务，要交

测评博主未经体验发布不实言论
法院这样判


